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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95） 

 

有關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所載之不發表意見之季度最新資料 

 
茲提述(i)綠景（中國）地產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報

（「年報」）；(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首次季度公

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第二次季度公告」）及二零二五年

十一月三日（「補充季度公告」）有關不發表意見之季度最新資料之公

告（統稱「季度最新資料公告」）；及(iii)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中期報告」）。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報、季度最新資料公告及中期報

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核數師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

表出具有關持續經營之不發表意見。為應對不發表意見，本公司於年報

第 61 頁披露其有關解決持續經營問題之計劃及措施。  

 

自第二次季度最新資料公告日期起至本公告日期止期間，本公司已採取

下列步驟紓緩其流動資金壓力及改善其財務狀況，並實施有關計劃及措

施以應對不發表意見： 

 

1) 就呈請而言，高等法院頒令將呈請聆訊進一步押後至二零二六年 

二月十六日。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作進一步更新。 

 

2)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成功延長總額約人民幣

71 百萬元之貸款的付息日。該等回應已減輕本集團之財務壓力並已

改善其流動資金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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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就其嘗試推進重組與若

干境外債權人訂立 3 份支持函。本公司已向若干債權人傳閱重組條

款書。本公司將持續跟進債權人的情況，爭取其對重組的支持。 

 

4) 本集團已繼續積極與若干金融機構磋商，以取得新貸款完成╱展開

現有╱新的物業發展項目。 

 

5) 本集團已繼續積極進行營銷工作，以就其現有發展項目以當前市價

實現最新的預算銷售及預售數量，其中包括進行線上媒體推廣、邀

請內容創作機構推廣物業，並安排物業代理實地參觀物業。此外，

本集團正持續就出售特定物業物色買家，並及時收取出售其物業的

相關銷售所得款項。於二零二五年最後一個季度內，境內物業出售

總額約達人民幣 73百萬元。 

 

6) 本集團繼續採取適當措施控制成本，並於本季度有效削減多項行政

及財務成本。 

 

董事會將會繼續盡力實施季度最新資料公告所載之措施及其他措施，以應

對不發表意見之相關問題，並將根據上市規則及／或聯交所的要求每季度

提供一次更新及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綠景（中國）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黃敬舒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敬舒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葉興安先生、 
黃浩源先生及李俞霏小姐；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觀發先生、焦捷女士及 
王廷丹女士。 

 


